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 

委託檢驗申請書(委託方填寫) 

委託方資訊 

申請日期(民國)  

送件人姓名  職稱  

送件方式 郵寄  親送  其他(請填寫): 

公司/機構全名  

公司/機構地址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委託樣品 冷凍 冷藏 室溫 不拘 其他(請填寫): 

處理時限 一般件 急件(加倍收費) 

廠商(公司)統一編號  

收據抬頭: 同廠商(公司)資料  其他(請填寫): 

 

委託項目資訊(本表不敷使用請以 A4紙另列清單) 

樣品名稱 件數 委託項目 
樣品編號 

(若無則免填) 
備註 

     

     

     

     

     

     

合計 
    

 

 

【附件一】 



【委託注意事項】 

1. 欲委託本所案件請至本公司全球資訊網/產品與服務/檢驗服務/探採研究所下載最新

版本之委託檢驗申請書。 

2. 請依需求確實填寫申請書表格內資訊，以免資訊不足造成服務延遲或權益受損。 

3. 各類別服務項目及計費標準可於上述網頁中查詢參考，若有特殊檢驗需求請洽本所相

關對口單位詢問並於申請書內註明。 

【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研究所為提供樣品分析與資料解釋等服務，而蒐集、處理、利

用台端之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 1項規定，告知台端下列事項，請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069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主要作為與顧客聯繫之依據。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Ｃ001辨識個人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工作地址、工作電話、工作傳真、電子

郵件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期間：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或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年限，但依

法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 地區：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其國內所在地，即中華民國地區。 

(三) 對象：以本所內部，並包含本所委託處理事務之委外機構。(本所將善盡監督之

責) 

(四) 方式：符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如:以紙本、電腦系統、電子檔案、電話、email、傳真、郵寄等方式，或其他合

法及合理方式使用。 

四、依個資法第 3條之規定，台端得向本所行使下列權利： 

(一) 申請查詢、請求閱覽或製給複製本；而本所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 請求補充或更正。 

(三)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所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或

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若有上述需求，請與本所聯繫，於填妥本公司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書後，本所將依法

回復。 

五、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 

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拒絕提供，本所將無法提供您特定目的

範圍內之相關服務。 

本人已充分知悉上述告知事項。 

本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